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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上市公司及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原告主张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及本案涉及的诉讼

费用、保全费用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法院裁定中止诉讼，暂时不会对上

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乐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28日收到公安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鄂 1022民初 2078号，

现就公司、公司子公司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头酒业”）与

公安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茂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有关诉讼情况披露如下： 

一、诉讼基本情况 

公安县人民法院于 2022年 6 月 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

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换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公安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治安

路 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0227327182619。 

法定代表人：袁碧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周正元，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陈先涛，湖北国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城关，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200007068013876。 

法定代表人：朱弟雄。 



委托代理人：朱后利，男，该公司员工。 

被告：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公安县藕池镇民主街大西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2102273522665XL。 

法定代表人：潘泳，该公司董事长。 

 

二、原告诉讼请求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 

1、诉讼请求：1.判令凯乐公司立即偿还借款 2000 万元;2.判令原告对黄山

头酒业提供的质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2、事实与理由：2017 年 12月 14日，凯乐公司因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

申请财政借款 35,000,000 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 2018年 1月 5日前还款。

经公安县财政局批示，2017年 12月 14日，原告将 35,000,000元借款汇入凯乐

公司银行账户中。为保证原告在内的财政资金的安全，黄山头酒业自愿用其存放

于公安县青吉工业园及藕池镇厂区的基酒作为质押物为凯乐公司在原告处发生

的 20,000,000 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签订了《质押合同》。借款发放后，凯乐

公司仅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偿还 15,000,000 元，尚欠原告借款 20,000,000 元

未清偿。综上所述，凯乐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既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违

反了双方的约定，构成违约，原告有权收回欠款并要求其支付原告实现债权应产

生的一切费用。黄山头酒业作为出质人自愿提供质押物并办理了登记备案，同时

也交由专门监管公司占有监管，原告理应对其提供的质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法院查明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 年 12 月 14 日，凯乐公司因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向原

告申请财政借款 35,000,000 元，并于当日向茂发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

借到茂发公司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整（￥35000000.00 元），2018 年 1 月 5 日前

归还，借款单位凯乐公司。茂发公司经过公安县财政局批示，于 2017 年 12 月

14日将 35,000,000 元借款汇入凯乐公司银行账号中。2017年 12月 25日，凯乐

公司向茂发公司偿还 15,000,000 元，茂发公司亦向凯乐公司出具了收条。2020

年 12月 1日，公安县财政局（乙方）与黄山头酒业（甲方）签订一份质押合同，

主要内容为：黄山头酒业以其存货（基酒）作为质物，该质物清单为本合同组成

部分；甲方所担保的主合同为乙方依据其与黄山头酒业于 2020年 12 月 1日签订

的合同，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和期限依主合同之约定；甲方质押担保的范



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和质押

权的其他应付费用。2020 年 12 月 1 日，公安县财政局（质押权人甲方）、黄山

头酒业（质押人乙方）、公安县丰达仓储物流有限公司（监管人丙方）签订一份

仓储监管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为确保甲方向凯乐公司提供的全部资金的

安全，经三方平等协商，乙方自愿将其享有的基酒作为质押物质押给甲方，并移

交甲方实际占有，甲方和乙方均同意将质押物交给丙方监管，丙方同意接受委托

并按照甲方的指示监管；质押物的具体状况以丙方仓单记载为准；乙方保证质押

物的权利完整并真实有效；丙方实行静态总额监管即所监管的货物基酒总价值不

低于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合同尾部甲、乙、丙方均加盖公章。上述基酒明细为：

斗湖堤镇孱陵大道 656 号青吉工业园 24 号库库存 114 罐、青吉工业园罐区 19

罐，藕池镇 29 号库 270 罐、31 号库 337 罐、32 号库 510 罐、33 号库 163 罐、

藕池罐区 46罐；合计 1459罐；评估价值 171490910.00 元。 

2021 年 12月 1 日，公安县财政局、黄山头酒业、公安县丰达仓储物流有限

公司又签订一份仓储监管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与 2020年 12月签订的内容一

致。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安县财政局（乙方）与黄山头酒业（甲方）又签订

一份质押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甲方所担保的主合同为乙方依据其与凯乐

公司于 2011年 1月至今签订的合同即财政借款 127,814,600元（6笔），本合同

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和期限依主合同之约定；甲方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实现债权和质押权的应付费用；甲方同意以存放于

青吉工业园及藕池镇厂区基酒作为质押物。上述三份质押合同及仓储监管合同

中，黄山头酒业法定代表人均没有签名，茂发公司亦不能提交黄山头酒业股东大

会决议对该担保行为通过的证据。 

另查明，公安县财政局从 2011年 1月 26 日至 2019年 1月 28日向凯乐公司

发放 6 笔借款 20000 万元，其中包括茂发公司出借的 3500 万元；凯乐公司分 6

次偿还 7218.54 万元，其中包括向茂发公司偿还的 1500 万元。黄山头酒业系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4 月 8 日；黄山头酒业与公安县财政局签订的

三份合同没有经过该公司股东会议决议。 

 

四、诉讼裁定情况 

审理过程中，凯乐公司以该公司正处于破产重整期间为由，申请中止审理，

待特殊情形消除后再恢复诉讼。 



本院认为，凯乐公司申请中止诉讼的理由成立，本院支持。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中止诉讼。 

 

五、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法院裁定中止诉讼，暂时不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六、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七、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171号）（以下简称“《告知书》”），

根据《告知书》，公司可能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月修订）》（以下简称“《股

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仅发行 A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

民币 1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可能触及交易类退市情形。 

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自 2022年 5月 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 2022年 9

月 30 日，公司归母净资产为-21.12 亿元。如相关情况未能改善，公司 2022 年

年报将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 

 

公司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

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目录 



公安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鄂 1022民初 2078号。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